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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林草调查规划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伍育鹏、闵佳、武健伟、赵松、王军、王忠、张延丽、胡彦、林坚、李晨晨、

王逸然、于丽瑶、胡耀升、梁津、聂燕军、张红、贾晟东、饶彩霞、蒯秀华、陈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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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加强林地估价管理，规范林地估价程序和技术方法，指导林地估价行为，科学显化林地资源资产

价值，服务支撑林地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促进林地资源有偿使用，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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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估价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林地估价的估价原则、价格影响因素、主要估价方法、评估程序以及林地基准地价评

估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乔木林地、竹林地、灌木林地和其他林地的地价评估。林地保护补偿、资产核算、生

态产品等评估可参考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6424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GB/T 28406  农用地估价规程 

TD/T 1061   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林地  forest land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确定的用于发展林业的土地。 
注： 包括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

等。在实践中，林地指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的土地，包括乔木林地、竹林地、灌木林地和其他林地，不包括

生长林木的湿地，城镇、村庄范围内的绿化林木用地，铁路、公路征地范围内的林地，以及河流、沟渠的护堤

林用地。 

3.2 

林地宗地 cadastral parcel of forest land 

权属明确、界限清楚、相对独立或连片的林地地块。 

3.3 

林地宗地地价 lot price of forest land 

在正常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形成的，林地宗地及其附着物、定着物相关权利、权益的价格。 

3.4 

均质地域  homogenous region 

地形、土壤、气候等条件及其上的原生性质的植物群落基本一致，自然质量条件、社会经济条件、

林木主导功能基本相当的林地地段。 

3.5 

基准地块  base block 

在林地均质地域内设定的，其自然条件、利用方式、收益水平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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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林地基准地价  basic price of forest land 

由政府根据需要，针对林地不同级别或不同均质地域，在正常市场水平（平均利用水平和生产力水

平）及平均基础设施条件下，按照不同林地类型，分别评估确定的某一估价期日规定年期的平均价格。 

4 总则 

4.1 基本技术原则 

根据林地估价的特点，除遵循TD/T 1061关于估价原则的要求外，还需重点关注以下原则。 

4.1.1 合理有效利用原则 

以待估林地最大程度满足合理有效的利用方式为前提。判断林地利用方式合理有效通常以是否符

合其自身利用条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国土空间规划限制及生态保护要求、林业发展规划、市场需求

等为依据。 

4.1.2 供需原则 

在具备市场环境的情况下，林地估价以市场供需决定资源价格为依据，并充分考虑供需的特殊性和

市场的地域性。 

4.1.3 预期收益原则 

林地估价以估价对象在正常利用条件下未来客观有效的预期收益为依据。 

4.2 估价成果 

4.2.1 林地基准地价估价成果 

估价成果如下。 
a) 基准地价评估报告：主要包括基准地价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及资料整理分析报告。 

b) 基准地价图：主要包括各类型基准地价最终成果图、样点地价图。 

c) 基准地价表：各级别各类型基准地价成果表、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含修正系数表和修正因素

指标说明表）。 

4.2.2 林地宗地地价估价成果 

估价成果如下： 
a) 宗地估价报告； 

b) 宗地估价技术报告（评估工作底稿）。 

5 林地价格影响因素 

5.1 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是指影响林地生产力的各种自然条件，包括气候、地形、地貌、土壤、生态环境等。例如

平均气温、平均降水量、坡度、土层厚度、群落结构等。 

5.2 社会经济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是指影响林地收益的各种社会经济条件，包括与林地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林地权利状况、规划条件、基础设施条件、交通区位等。结合结果应用方向，林地估价不考

虑公益林与商品林的区别，暂不考虑所有制的区别。 

5.3 特定因素 

特定因素是指林地待估地块的面积、地块形状、林木主导功能、树种组成、林木质量、疏密度、产

量、生长状况、林龄、林业设施状况、采伐条件、集材距离、运输距离、经营方式等。此外，还包括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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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林地生产力和收益所独有的特殊因素，如特殊小气候、特殊珍稀树种、特殊土壤、泥石流灾害、环境

污染、居民行为影响、特殊游玩价值等。 

林地价格影响因素说明见附录A中表A.1。 

6 林地主要估价方法 

6.1  市场比较法 

6.1.1 基本原理 

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林地与近期市场上已经发生交易的类似林地进行比较，并对类似林地的成交

价格进行适当修正，以此估算待估林地价格。 

6.1.2 应用公式 

利用市场比较法估算林地价格的基本公式，见公式（1）： 

P=P0×Kc×Kt×Kn×Ke×Ks×Ky           ……………………（1） 
式中： 
P——待估林地价格； 
P0——可比实例价格； 
Kc——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Kt——估价期日修正系数； 
Kn——自然因素修正系数； 
Ke——社会经济因素修正系数； 
Ks——特定因素修正系数； 
Ky——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6.1.3 适用场景 

市场比较法适用于林地市场交易比较活跃、能满足确定可比实例要求的地区，市场比较法除可直接

用于评估林地的价格外，还可用于其他估价方法中有关参数的求取。特殊情况下，市场比较法也可用于

评估不含附着物、定着物的林地价格。 

6.1.4 估价步骤 

林地的估价步骤包括收集宗地交易实例、确定可比实例、建立价格可比基础、进行交易情况修正、

进行估价期日修正、进行影响因素修正、进行使用年期修正、测算比准价格。 

6.1.5 收集宗地交易实例 

资料收集内容主要包括交易实例的地块位置、面积、林木主导功能、权利状况、交易双方的情况及

交易目的、成交价格及内涵、付款方式、成交时间，以及影响价格的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特定因

素、使用年期等。交易实例因素调查表见附录B中表B.1。 

6.1.6 确定可比实例 

可比实例的确定可遵循： 

a) 首选与待估林地处于同一区域或同一供需圈的交易实例； 

b) 林木主导功能相同或相似（参见附录 A中表 A.2）； 

c) 价格类型相同或可比； 

d) 成交日期与估价期日接近，宜为三年内； 

e) 为正常交易实例或可调整为正常交易的实例； 

f) 至少选择三个可比实例。 

6.1.7 建立价格可比基础 

主要从林地价格内涵、付款方式、面积单位、税费负担、币种和货币单位等方面对各可比实例的价

格进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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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交易情况修正 

在选择可比实例时，尽量选择正常交易实例，避免选择存在非正常税费负担、急买急卖等情况的非

正常交易实例；如确需选择，宜进行交易情况修正，方法如下： 

a) 测定各种特殊情况对林地交易价格的影响程度，即分析在正常情况和特殊情况下，林地交易价

格可能产生的偏差大小。测定方法可以利用已掌握的同类型林地交易资料分析计算，确定修正

系数，也可以由估价人员根据长期的经验积累，判断确定修正系数。 

b) 计算交易情况修正系数，见公式（2）： 

                                     

  𝐾𝐾𝑐𝑐 = 𝐼𝐼cp/𝐼𝐼cb ·········································································· (2)  

式中：  
𝐼𝐼𝑐𝑐𝑐𝑐——待估林地交易情况指数； 

Icb——可比实例林地交易情况指数； 
𝐾𝐾𝑐𝑐同公式（1）。 

6.1.9 估价期日修正 

将交易实例在其成交期日时的价格调整为估价期日的价格，具体可采用以下方法： 
利用本地区林地地价监测指数计算修正系数，见公式（3）： 

 

 𝐾𝐾t = 𝐼𝐼tp/𝐼𝐼tb  ··········································································· (3) 

式中： 
Itp——估价期日的林地地价监测指数； 
Itb——交易日期的林地地价监测指数； 
Kt 同公式（1）。 
无林地地价监测指数时，估价人员可利用类似林地价格变动率确定估价期日修正系数；林地地价监

测指数或变动率均无的情况下，估价人员可根据当地林地价格变动情况和发展趋势及地价指数测算相

关要求合理分析判断，确定估价期日修正系数；也可通过分析林地价格随时间推移的变动规律，采用时

间序列分析，建立林地价格与时间的相互关系模型求取估价期日修正系数。  

6.1.10 影响因素修正 

根据林地价格的影响因素（见5）、待估林地与可比实例之间的差异情况，确定影响因素修正体系，

并分别描述待估林地与各可比实例的各种影响因素状况，确定修正指数，计算修正系数。 

6.1.10.1 自然因素修正系数计算 

自然因素修正系数计算，见公式（4）： 
 

𝐾𝐾𝑛𝑛 = �(𝐼𝐼𝑜𝑜𝑜𝑜/𝐼𝐼𝑏𝑏𝑏𝑏)
𝑛𝑛

𝑖𝑖=1

 

……………………（4） 
式中： 
𝐼𝐼𝑜𝑜𝑜𝑜——待估林地 i 因素指数； 
𝐼𝐼𝑏𝑏𝑏𝑏——可比实例林地 i 因素指数； 
n ——影响因素个数； 
Kn 同公式（1）。 

6.1.10.2 社会经济因素修正系数计算 

社会经济因素修正系数计算，见公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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𝐾𝐾𝑒𝑒 = �(𝐼𝐼𝑜𝑜𝑜𝑜/𝐼𝐼𝑏𝑏𝑏𝑏)
𝑛𝑛

𝑖𝑖=1

 

……………………（5） 

式中： 
Ke同公式（1）； 
𝐼𝐼𝑜𝑜𝑜𝑜、𝐼𝐼𝑏𝑏𝑏𝑏、n 同公式（4）。 

6.1.10.3 特定因素修正系数计算 

特定因素修正系数计算，见公式（6）： 

 

𝐾𝐾𝑠𝑠 = �(𝐼𝐼𝑜𝑜𝑜𝑜/𝐼𝐼𝑏𝑏𝑏𝑏)
𝑛𝑛

𝑖𝑖=1

 

……………………（6） 

式中： 
Ks同公式（1）； 
Ioi、Ibi、n 同公式（4）。 

6.1.11 林地使用年期修正 

林地使用年期修正是将各可比实例的不同使用年期修正到待估林地的使用年期，以消除因土地使

用年期不同而对价格带来的影响。年期修正系数计算，见公式（7）： 

𝐾𝐾𝑦𝑦 = [1− 1 (1 + 𝑟𝑟)𝑚𝑚⁄ ] [1− 1 (1 + 𝑟𝑟)𝑛𝑛⁄ ]⁄          ……………………（7） 

式中： 
r ——林地还原率； 
m ——待估林地的使用年期； 
n ——可比实例的使用年期； 
𝐾𝐾𝑦𝑦同公式（1）。 

6.1.12 测算比准价格 

将可比实例的价格经上述各项比较修正后，分别得到各可比实例价格对应的比准价格，并根据它们

之间的差异程度、可比实例与待估林地的相似程度、可比实例资料的可靠程度等情况，选用下列方法之

一计算待估林地综合比准价格： 
a) 简单算术平均法； 

b) 加权算术平均法； 

c) 中位数法； 

d) 众数法。 

6.1.13 方法应用要点 

应用要点如下： 

a) 无林地交易实例时，不宜采用市场比较法。当同一区域或同一供需圈内 3年内可比实例不足 3

例时，可适当扩大可比实例搜寻范围和放宽时间选择年限。需要增加可比实例来源时，可按照

先调整范围后调整时间的原则处理。放宽范围后，宜特别注意政策法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

影响林地价格的社会经济因素修正。放宽范围不宜突破林地的二级区，放宽时间最多不宜超过

5年； 

b) 可比实例选择相同权属和权利状况及地上林木状况的交易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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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因素修正中，宜充分考虑地上林木的生长情况、质量、主导功能等特定因素对林地价格的影响。

当地上林木状况不一致时，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建立不同树种、林龄等修正系数表，对可比

实例价格进行修正； 

d) 待估林地因特殊情形设定为无附着物、定着物时，宜选择地上无林木的可比实例，因素修正中

宜充分考虑林地现状条件、投入状况等因素对地价的影响； 

e) 宜充分考虑可比实例的林业设施状况和经营方式与待估林地的一致性。若可比实例与待估林

地的林业设施状况、经营方式等情况不一致时，可进行一致性调整。 

6.2 收益还原法 

6.2.1 基本原理 

按照预期收益原则，假定相关因素不变，将待估林地估价期日之后各期正常年纯收益，以适当的还

原率还原，从而估算出待估林地价格。 

6.2.2 应用公式 

利用收益还原法估算林地价格的基本公式，见公式（8）~公式（10）。 

a） 年纯收益不变的无限年期计算，见公式（8）：  

𝑃𝑃 = 𝑎𝑎/𝑟𝑟                      ……………………（8） 

式中： 
a——林地年纯收益； 
r——林地还原率； 
P同公式（1）。 

b） 年纯收益不变的有限年期计算，见公式（9）：  

𝑃𝑃 = 𝑎𝑎
𝑟𝑟
�1− 1

(1+𝑟𝑟)𝑛𝑛
�                 ……………………（9） 

式中： 
n——林地使用年期； 
P、a、r同公式（8）。 

c） 年收益变化的有限年期计算，根据收益法基本原理公式进行推算，见公式（10）： 

𝑃𝑃 = �
𝑎𝑎𝑖𝑖

(1 + 𝑟𝑟𝑖𝑖)

𝑛𝑛

𝑖𝑖=1

 

……………………（10） 

式中： 
𝑎𝑎𝑖𝑖——第i年的林地纯收益； 
𝑟𝑟𝑖𝑖——第i年的林地还原率； 
P、n同公式（9）。 

6.2.3 适用场景 

收益还原法适用于有收益的林地价格评估，采用收益还原法评估林地价格，所计算的收益与其权利

状况相对应。特殊情况下，收益还原法也可用于评估不含附着物、定着物的林地价格。 

6.2.4 估价步骤 

6.2.4.1 收集与待估林地有关的收益和费用等资料 

根据待估林地的价格内涵，收集与待估林地特征相同或相似的林地用于出租或经营时的年总收益、

总费用等资料，所收集的资料宜具有持续性、稳定性，资料年限宜为3年内。 

6.2.4.2 测算年总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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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收益是指待估林地按规定用途，合理有效地利用所取得的持续的客观正常年收益，有相关补贴

政策的，补贴纳入收益计算。确定年总收益时，可根据待估林地生产经营的方式进行具体分析，分析方

法如下： 

a） 待估林地为直接生产经营方式，以林产品年收入及其他经营年收入作为年总收益，因生长期或

采伐间隔导致收入不连续的，可通过经营期内或足够周期数的收入测算来估算年总收益。林产

品包括林木产品、林副产品、苗木花卉等。其他经营年收入包括林下种植养殖收入、旅游收入

等； 

b） 待估林地为租赁经营，以林地年租金收入及保证金或押金的利息收入之和作为年总收益。 

6.2.4.3 测算年总费用 

年总费用是指待估林地在经营活动中所需的客观必要年支出，包括各项经营成本及税费。在确定年

总费用时，根据待估林地经营活动的方式进行具体分析，分析方法如下： 
a） 待估林地为直接生产经营方式，以木材生产成本（设计费，采伐、造材、集材和运输成本等）、

生产经营成本（采摘、运输、管理费用成本等）、营林生产成本（清杂整地、挖穴造林、幼林

抚育、劈杂除林、施肥等直接生产成本和护林防火、病虫防治、设计费等按面积分摊的间接成

本）、其他经营活动成本等费用及各项税费之和作为年总费用； 
b） 待估林地为租赁经营，以林地租赁过程中发生的年平均成本及各项税费之和作为年总费用； 
c） 确定年总费用时，各项税费计算标准可依据当地相关规定。 

6.2.4.4 测算年纯收益 

年纯收益为年总收益与年总费用之差。 

6.2.4.5 确定林地还原率 

林地还原率宜充分考虑林地市场的客观实际情况，合理选择下列方法确定。 
a) 租售比法：即选择与待估林地处于同一区域或同一供需圈内，特征相同或相似的 3 宗以上近期

林地交易实例，以林地交易实例的年租金或年纯收益与其交易价格的比率均值作为林地还原

率。 
b) 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即林地还原率=安全利率+风险调整值。安全利率可选用同一时期

的 1 年期国债年利率或银行 1 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风险调整值可根据林业的生产经营风险，

评估待估林地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林地市场状况对其影响程度确定； 
c) 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将社会上各种相关类型投资，按它们的收益率与风险

大小排序，然后分析判断待估林地所对应的范围，确定其还原率。 

6.2.4.6 计算收益价格 

选择适当的收益还原法计算公式，测算待估林地收益价格。 

6.2.5 方法应用要点 

应用要点如下： 
a) 测算假设为无附着物、定着物的待估林地的收益时，宜采用租金收益； 
b) 采用直接生产经营模式测算林地价格，可以持续经营为前提。确定年平均总收益、总费用时，

可根据实际经营方式、市场供需、林业管理政策规定等选择合理的收益类型； 
c) 采用直接生产经营模式测算林地价格，待估林地的收益来源包括地上林产品收入及林下种植

养殖等其他林业经营收入。若林地旅游等其它价值明显的，测算收益时宜予以适当考虑； 
d) 确定还原率时，宜采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测算还原率；确定风险调整值时，宜充分考虑

自然灾害、待估林地权利状况、生产方式、经营模式、林木种类用途、市场供需变化等因素影

响林地收益的风险。 

6.3  成本逼近法 

6.3.1 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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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模拟投入形成现状待估林地的思路，以开发整治林地过程中所耗费的各项客观费用之和为主

要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应缴纳的税费、利息、利润和林地增值收益，并进行各种修正来估算待估林地价

格。 

6.3.2 应用公式 

利用成本逼近法估算林地价格的基本公式，见公式（11）： 

P=Ea+Ed+T+R1+R2+R3+Ec                         ……………………（11） 

式中： 
Ea——林地取得费； 
Ed——林地开发整治费； 
T ——税费； 
R1——利息； 
R2——利润； 
R3——林地增值收益； 
Ec——地上附着物、定着物现值； 
P 同公式（1）。 

6.3.3 适用场景 

成本逼近法适用于土地经开发或整治后的林地价格评估。 

6.3.4 估价步骤 

6.3.4.1 确定林地取得费、开发整治费 

林地取得费主要表现为在待估林地所在区域取得待开发整治林地的各项客观费用之和。如通过市

场交易取得时，林地取得费为市场交易价格；通过征收取得时，林地取得费为征收补偿费用；通过其他

途径取得时，林地取得费为可显化的各项客观费用之和。开发整治调查表见附录B中表B.2。 

林地开发整治费是为使待估林地达到一定的林业生产利用条件所投入的各种费用，如道路设施、林

业设施、土地整治等费用。 

6.3.4.2 确定各项税费和利息 

各项税费主要指取得待开发整治林地和在进行林地开发整治过程中所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具体项

目和取费标准按国家和当地的有关规定确定。 
林地的取得费用和开发整治费用均可根据其投资的特点和所经历的时间计算利息，利率参照估价

期日的中国人民银行相应期限年贷款利率确定，土地开发整治期为1年以内的按1年期贷款利率确定。 
计息期间以林地开发整治周期为基础，考虑各项投资的投入特点确定。林地开发整治周期根据林地

开发整治的总面积、开发整治程度和开发整治难度等方面确定。 

6.3.4.3 确定利润 

林地开发整治利润主要是指在合理的利润率下林地开发整治投资应得的回报。利润率根据林地所

处地区的经济环境、开发整治林地的利用类型（行业特点）、开发整治周期及影响利润率的其它相关因

素等方面确定。 

6.3.4.4 确定林地增值收益 

林地增值收益是指待估林地因进行土地开发整治，使林地生产力得到提高而引起的林地增值。林地

增值收益率根据开发整治林地所在地区的经济环境、开发整治林地的利用类型（行业特点）、基础条件

等方面确定。 

6.3.4.5 确定地上附着物、定着物现值 

地上林木的现值依据估价时点现状林木（苗）的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其他地上附着物、定着物（如

林业设施）的现值按重置价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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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6 计算林地价格 

利用成本逼近法的公式计算林地价格。 

6.3.4.7 年期修正 

年期修正的方法及标准如下。 
a） 年期修正方法：若求取的是有限年期的林地价格时，则需要判断是否进行年期修正。年期修正

计算，见公式（12）： 

PT=（Po−𝐸𝐸𝑐𝑐）×Ky +Ec                 ……………………（12） 

式中： 
PT——年期修正后的林地价格； 
Po——年期修正前的林地价格； 
Ec——地上附着物、定着物现值； 
Ky 同公式（1）。 
年期修正系数计算，见公式（13）： 

𝐾𝐾𝑦𝑦 = 1 − 1/(1 + 𝑟𝑟)𝑛𝑛              ……………………（13） 

式中： 
r——林地还原率； 
n——林地使用年期； 
Ky 同公式（1）。 

b） 判断是否进行年期修正的标准如下： 
1) 当林地增值收益是以有限年期的市场价格与成本价格的差额确定且与地价内涵的年期一

致时，年期修正已在增值收益中体现，不再另行修正； 

2) 当林地增值收益是以无限年期的市场价格与成本价格的差额确定时，林地增值收益与成

本价格一并进行年期修正； 

3) 当评估的是承包或转包林地时，对完整年限的林地价格进行剩余使用年期修正。 

6.3.4.8 影响因素修正 

当存在对林地价格影响较大的社会经济因素、特定因素时，还需要对林地价格进行因素修正。 

6.3.5 方法应用要点 

应用要点如下： 
a) 确定土地取得费，当市场交易案例较少时，需按照客观合理的要求对收集到的案例价格构成进

行分析； 

b) 确定地上附着物、定着物现值时，现状林木（苗）的市场交易价格是指市场真实价格信息，该

价格不宜通过评估方法来确定。 

6.4 剩余法 

6.4.1 基本原理 

在预计开发完成后林地及其增值形态正常交易总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开发成本及有关

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林地价格。 

6.4.2 应用公式 

    利用剩余法估算林地价格的基本公式，见公式（14）： 

𝑃𝑃 = 𝑃𝑃𝑎𝑎 − 𝑃𝑃𝑏𝑏 − 𝑃𝑃𝑐𝑐                    …………………（14） 

式中： 
Pa——总开发价值或开发完成后的林地及其增值经营形态总价格； 
Pb——整个开发项目的开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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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开发者合理利润； 
P同公式（1）。 

6.4.3 适用场景 

剩余法仅适用于待开发为特定目的或特殊增值经营形态的林地价格评估。 
除有特殊增值经营形态的情况外，不宜采用剩余法。 

6.4.4 方法应用要点 

应用要点如下： 

a) 开发周期和投资进度安排可参照类似的林地开发过程进行确定； 
b) 开发成本是项目开发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的总和，主要包括开发建设投资成本、有关专业费 

用、投资利息和税费等； 
c) 开发项目的正常利润以林地总价格或全部预付资本的一定比例计算。利润率宜采用同一市场

上类似林业用地开发项目的平均利润率进行确定。  

6.5 公示地价修正法 

6.5.1 基本原理 

基于替代原则，依据已公布的林地基准地价或标定地价成果，在充分对比分析待估林地与林地基准

地价或标定地价在内涵、影响因素等方面差异的基础上，经综合修正调整，估算待估林地价格。 
利用林地基准地价或标定地价成果评估林地价格，适用于已有基准地价或标定地价成果区域的林

地价格评估。 

6.5.2 基准地价修正法 

6.5.2.1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6.5.2.1.1应用公式 

利用基准地价修正法估算林地价格的基本公式，见公式（15）： 

𝑃𝑃 = 𝑃𝑃1𝑏𝑏 × �1 ±�𝐾𝐾𝑖𝑖

𝑛𝑛

𝑖𝑖=0

� ×𝐾𝐾𝑡𝑡 × 𝐾𝐾𝑦𝑦 

……………………（15） 

式中： 
𝑃𝑃——待估林地价格； 
𝑃𝑃1𝑏𝑏——基准地价； 
∑ 𝐾𝐾𝑖𝑖𝑛𝑛
𝑖𝑖=0 ——林地地价影响因素修正系数和； 

P、Kt、Ky同公式（1）。 

6.5.2.1.2 估价步骤 

估价步骤如下。 
a) 收集现有林地基准地价资料：包括林地基准地价报告、基准地价图、宗地地价修正体系及各种

地价影响因素等资料。 

b) 确定待估林地所处级别和基准地价：根据当地林地基准地价评估报告、基准地价图和有关基准

地价批文，确定待估林地级别和基准地价，并说明基准地价内涵。 

c) 分析待估林地的地价影响因素，编制待估林地价格影响因素指标说明表：依据说明表中的影响

因素指标调查待估林地的各因素状况，并对各因素状况进行准确描述。 

d) 依据说明表和修正系数表确定修正系数：根据各影响因素状况，按照影响因素指标说明表，确

定各因素的级别，并查阅修正系数表确定修正系数，见公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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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𝐾𝐾 = 𝐾𝐾1 + 𝐾𝐾2 + 𝐾𝐾3 + ⋯+ 𝐾𝐾𝑛𝑛

𝑛𝑛

𝑖𝑖=1

 

……………………（16） 

式中： 
∑ 𝐾𝐾𝑛𝑛
𝑖𝑖=1 ——林地地价影响因素修正系数和； 

K1、K2……Kn——分别为待估林地第1、2、……n个因素的修正系数。 

e) 估价期日修正：待估林地的估价期日与基准地价的估价期日若不相同，则需根据地价的变化程

度进行估价期日修正。 

f) 年期修正：当待估林地使用年期与基准地价内涵确定的年期不一致时，需要进行年期修正。 

g) 计算待估林地价格：在确定好各修正系数后，按照前述基准地价修正系数法公式计算待估林地

价格。待估林地存在确需修正，但基准地价修正体系未包含的因素时，遵循前述估价方法基本

原理测算。 

6.5.2.2 定级指数模型评估法 

利用基准地价评估过程中所建立的定级指数与地价模型，通过评判待估林地定级指数，并将其代入

模型，测算出待估林地价格的方法。评估步骤如下： 
a) 收集整理林地基准地价相关资料，包括林地基准地价评估报告、基准地价图、定级指数模型资

料等； 

b) 确定待估林地级别、基准地价及适用模型； 

c) 调查分析确定待估林地定级指数； 

d) 将定级指数代入模型，计算待估林地价格； 

e) 对计算出的待估林地价格进行估价期日和年期修正，修正方法参见市场比较法中的估价期日

修正和林地使用年期修正。 

6.5.2.3 基准地块价格修正法 

利用基准地价评估过程中已经建立并公布的基准地块档案，通过比较修正评估出待估林地价格的

方法。 
评估步骤和方法同市场比较法。 

6.5.3 标定地价系数修正法 

标定地价系数修正法的技术路径参照TD/T 1061。 

6.5.4 适用场景 

利用林地基准地价或标定地价成果评估林地价格，适用于已有基准地价或标定地价成果区域的林

地价格评估。 

6.5.5 方法应用要点 

应用要点如下： 

a) 运用公示地价系数修正法，需重点分析公示地价内涵与待估状况的一致性。条件存在差异的，

确保能通过规定的方法修正到一致； 

b)  所使用的林地基准地价或标定地价在有效期内。未公布或超出有效期的，不宜采用。 

7 林地基准地价评估 

7.1 技术路线 

基准地价评估有如下三条技术路线。 
a) 样点地价平均法：在林地定级基础上，用市场交易样点资料和投入产出样点资料评估并确定基

准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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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定级指数模型法：在林地定级基础上，根据定级指数、市场交易资料和投入产出收益资料，建

立地价测算模型，评估并确定基准地价。 
c) 基准地块评估法：通过设置基准地块，并评估基准地块价格，根据基准地块价格评估并确定基

准地价。 
可根据本地市场状况、基础资料和技术条件，选择技术路线进行基准地价评估。市场发达，交易样

点多的区域优先选择样点地价平均法；市场交易资料较少的区域，优先选择基准地块评估法；对于定级

成果完备，可以建立定级指数与价格的相关模型时，可选择定级指数模型法。在公益林和商品林定级成

果分别表达的区域，可根据实际分别选择技术路线，分别表达估价结果。 

7.2 工作程序 

评估程序如下： 
a) 准备工作； 
b) 资料调查与整理； 
c) 基准地价内涵界定； 
d) 基准地价评估与确定； 
e) 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编制； 
f) 成果编制； 
g) 成果验收、听证、公布及备案。 

7.3 准备工作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编写基准地价评估任务书：包括区域基本情况、基准地价评估工作的领导与组织、时间安排和

经费预算、技术方案、预期成果等。 
b) 确定基准地价评估区域范围：依据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体系要求，确定基准地价评估范围，

确定林地的级别或均质地域。 
c) 准备工作底图：工作底图宜采用能覆盖基准地价评估区域范围的相关调查图、规划图、级别图

等，宜采用地形图、规划图、土地利用现状图、林地级别图。 
d) 制定基准地价调查表和工作表：根据林地类型、利用情况及实际需要制定基准地价评估用表。 

7.4 资料调查与整理 

7.4.1 资料调查的一般要求 

资料调查的要求如下： 
a) 编制调查方案； 
b) 调查以级别或均质地域为单位进行； 
c) 样本宜具代表性，且原则上均匀分布； 
d) 样点选取宜采用分类不等比抽样，样本数宜符合数理统计要求；每级样本总数原则上不少于 30

个；样本总数不足 30 个的，宜进行全样本调查； 

e) 所选样本宜能够同时获得交易价格或利用效益、相对应的权利条件和利用条件资料； 
f) 调查、收集的有关资料可按实地位置标注于估价工作底图上，并填入相应的调查表格，建立资

料数据库；林地资源利用效益资料不少于最近连续两年的数据； 
g) 在林地投入产出资料调查收集时，林地宜以地上林木和经济作物的经济寿命周期为单位调查

不同生长阶段的投入产出数据； 
h) 交易价格和利用效益资料以人民币元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相关调查表格见附录B中表B.3~表B.6。 

7.4.2 资料调查的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定级成果资料：包括林地级别图、定级工作报告、技术报告以及其他相关成果资料。 
b) 市场交易资料：包括以承包、转让、出租（转包）、作价出资（入股）等各种方式流转的林地

交易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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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利用效益资料：包括林地的投入、产出等资料。 
d) 林地价格影响因素资料：包括影响林地价格的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特定因素。 
e) 其他资料：包括该地区历史上林地地价资料、林地相关政策法规、地区发展规划和生态功能区

划、森林资源调查监测资料等其他资料。 

7.4.3 样点资料整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剔除不符合填报要求和数据明显偏离正常值的样点； 
b) 将初步审查合格的样点资料，分别按级别或均质地域、用途、交易方式、价格计算方式等进行

归类，对于样点数量不符合数理统计要求的进行补充调查。 

7.5 确定基准地价内涵 

林地基准地价内涵主要包括林地权利、林地权利年期、林地利用类型、估价期日、林业设施状况等

要素。具体如下。 

a) 林地权利：林地承包经营权、经营权。 

b) 林地权利年期：法定期限为 30年至 70年，具体可按照地方规定或实际执行情况确定，实践中

省级范围内可以相对统一年限。 

c) 林地利用类型：分为乔木林地、竹林地、灌木林地和其他林地。有条件的地方，可在此基础上，

将同类型林地按地上林木主导功能进一步细分，并界定地上物的情况。 

d) 估价期日：根据政府管理需要确定，宜确定为 1月 1日。 

e) 林业设施状况：按区域状况设定。 

基准地价内涵设定包含地上附着物和定着物价值。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管理应用特殊需要，基准地

价内涵也可设定为不含地上附着物和定着物价值。 

7.6 基准地价评估与确定 

7.6.1 基准地价测算区域划分 

林地基准地价测算区域划分时，宜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a) 基准地价宜以级别为基本测算区域，当级别范围过大时，可以按照利用条件的差异性，将测算

区域适当细分为均质地域； 
b) 测算区域中样点数量较少，不能满足模型推断的样点需要量时，可在均质地域同一性判别的基

础上，适当归并均质地域。 

7.6.2 基准地价评估方法 

林地基准地价评估参照GB/T 28406中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的相关内容，采用样点地价平均法、定级

指数模型法和基准地块评估法三种方法。 

采用基准地块法评估时，宜关注以下内容： 

a) 林地基准地块选择时，除考虑气候、地貌、立地条件等自然因素外，还需要考虑林木种类、经

营管护水平、林木生长状况等社会经济因素； 

b) 基准地块的条件在均质地域内宜具有代表性水平，且无生物入侵现象； 

c) 均质地域内各类用地基准地块数量不少于 3块。 

7.6.3 样点地价平均法 

在林地定级基础上，调查林地投入产出和市场交易样点资料，并评估样点地价，按级别或均质地域

形成样点地点汇总表，以各样点地价的平均值测算确定林地基准地价。 

7.6.4 定级指数模型法 

在林地定级基础上，根据定级单元定级指数、市场交易地价资料和投入产出资料，建立定级指数与

地价关系模型，并利用该模型评估林地级别基准地价。 

7.6.5 基准地块评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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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准地价需采用区片价表现时，可运用该方法。具体技术路径为：在林地级别内，按照定级单元

分值划分林地均质地域，在每个均质区域内选择不少于3个基准地块，按照本文件规定评估基准地块价

格，并以同一均质地域内基准地块的简单算术平均、加权算术平均、中位数等价格结果作为该均质地域

林地基准地价。 

7.7 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的编制 

7.7.1 编制步骤 

编制步骤如下： 

a) 地价影响因素选择； 

b) 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 

c) 各因素影响地价修正幅度值的计算； 

d) 计算并编制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 

e) 编制宗地地价影响因素指标说明表。 

修正系数表和影响因素指标说明表的格式见附录B中表B.7、表B.8。 

7.7.2 影响因素选择 

影响因素选择在各级别（均质地域）内对宗地地价影响较大的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特定因素。

影响因素选择遵循以下要求： 
a) 影响因素的选取宜与定级因素适当衔接； 
b) 考虑不同用途选择不同的影响因素； 
c) 考虑宗地条件与级别条件之间的差异。 

7.7.3 影响因素权重 

可采用特尔斐法、层次分析法、因素成对比较法等，按各因素对地价的影响程度，确定各因素的权

重值。 

7.7.4 基准地价修正幅度值的计算 

以林地级别或均质地域为单位，将各级别或均质地域中样点价格（或正常林地收益）的最高值、最

低值，分别与该级别、均质地域基准地价（或折算的收益）相减，得到浮动值。 
上调幅度值计算，见公式（17）： 

𝐹𝐹1 = [(𝐼𝐼𝑛𝑛ℎ − 𝐼𝐼𝑙𝑙𝑙𝑙)/𝐼𝐼𝑙𝑙𝑙𝑙] × 100%                ……………………（17） 

下调幅度值计算，见公式（18）： 

                      𝐹𝐹12 = [(𝐼𝐼𝑙𝑙𝑙𝑙 − 𝐼𝐼𝑛𝑛𝑛𝑛)/𝐼𝐼𝑙𝑙𝑙𝑙] × 100%          ……………………（18） 
式中： 
F1——基准地价上调最大幅度； 
F2——基准地价下调最大幅度； 
Inb——级别或均质地域样点价格（或正常林地收益）的最高值； 
Ilb——基准地价（或折算的林地收益）； 
Inl——级别或均质地域样点价格（或正常林地收益）的最低值。 
在确定上调、下调幅度的基础上，内插修正值，将宗地地价修正幅度划分成优、较优、一般、较

劣、劣五个档次。 

7.7.5 编制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和指标说明表 

依据7.7.3中确定的各因素的权重，计算各因素的修正幅度，见公式（19）和公式（20）： 

𝐹𝐹1𝑖𝑖 = 𝐹𝐹1 × 𝑊𝑊𝑖𝑖                  ……………………（19） 

   𝐹𝐹2𝑖𝑖 = 𝐹𝐹2 × 𝑊𝑊𝑖𝑖                  ……………………（20） 

式中： 
F1i——某一因素上调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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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i——某一因素下调幅度； 
Wi——某一因素对基准地价影响权重。 
以基准地价为一般水平，其幅度为零。在一般水平与上限价格之间，内插条件较优的修正幅度，通

常为F1i／2，同时确定较优条件下的地价水平；在一般水平与下限价格之间，内插条件较劣的修正幅度，

通常为F2i／2，同时确定较劣条件下的地价水平。 

在此基础上，按优、较优、一般、较劣、劣确定各种地价水平下的因素修正系数，并通过已有地价

样点的检验、校核，编制各级别（均质地域）各用途的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同时，根据各地价影响因

素的变化情况，明确定量或定性描述各地价标准下相应影响因素的指标特征，形成指标说明表。 

7.8 成果编制与整理 

7.8.1 基准地价图件成果的编制 

基准地价图件成果编制要求如下。 

a) 基准地价图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b) 图面直观反映不同级别或均质地域林地基准地价及范围界线、位置和与价格高低有关的主要

地物、用途等。 

c) 基准地价图的相关要素通过不同的图斑、色调、注记等反映： 

1) 级别用阿拉伯数字“l、2、3⋯⋯”分别表示“一级、二级、三级⋯⋯”，均质地域编号用三

位以上阿拉伯数字表示。 

2) 用地类型用汉字“乔、竹、灌、其他”分别表示“乔木林地、竹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

地”，字体为等线体。 

3) 基准地价金额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在级别（均质地域）和用地类型之后，单位为元/m
2
，或

万元／hm
2
。 

4) 级别以线径 0.4mm 的实线表示，均质地域界线以线径 0.3mm 的实线表示。 

d) 基准地价图上要表示与林地利用有关的主要道路。 

e) 按制图规范标出图廓、公里网、图名、指北针、图例、比例尺、制图单位、制图责任人及时间

等。 

7.8.2 基准地价表格成果的编制 

包括基准地价成果表和基准地价修正体系表。基准地价成果表宜反映各级别或均质地域、各用途基

准地价等内容，见附录B中表B.9。 

7.8.3 基准地价文字成果整理 

基准地价文字成果主要包括工作报告和技术报告，工作报告包含工作背景、组织方式、工作过程、

经费使用等工作情况内容。技术报告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a) 背景情况； 
b) 基准地价评估区域内的自然、经济及社会概况； 
c) 阐述基准地价评估的方法与过程； 
d) 基准地价成果测算过程； 
e) 专题分析； 
f) 成果应用方案与建议； 
g) 基准地价图； 
h) 基准地价表； 
i) 基准地价修正体系等。 

7.8.4 数据库整理 

主要包括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林地信息要素、样点价格信息要素、基准地价信息要素和其他信息要

素等。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建设专门的数据库系统。 

7.9 基准地价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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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基准地价成果的现势性，在影响林地价格的市场环境或利用条件发生变化时，宜利用林地市

场交易、收益及价格指数等资料，局部或全面调整林地的级别或均质地域范围，更新林地基准地价。各

地可根据当地情况和政府管理需求自行确定动态或定期更新林地基准地价，采用定期更新的，可与级别

更新同步开展。 
林地基准地价更新的技术路线和方法与基准地价评估的技术路线和方法相似，具体如下。 
a) 以林地定级为基础，判断原级别范围的准确性，林地发生变化，全部更新或局部调整原级别范

围： 
1) 调查投入产出资料和市场交易地价资料，用样点地价平均法更新基准地价。 
2) 调查地价样点资料，调整定级指数与地价关系模型，利用调整后的模型更新基准地价。 

b) 利用设定的基准地块资料，判断原均质地域的准确性，原基准地块失去代表性，则需更换基准

地块。利用市场交易地价资料重新评估基准地块地价，更新基准地价。 

7.10 成果验收 

7.10.1 工作检查 

为保证林地基准地价评估工作的质量，国家、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组织专门人员在林地基准地

价评估工作开展期间进行检查，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技术承担单位也可以提请验收前进行自查，

主要内容包括： 
a) 所确定的技术路线是否符合本地实际或切实可行； 
b) 资料调查工作是否符合所确定的技术路线的要求，各种资料是否属实； 
c) 评估过程是否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d) 其他需要检查的问题。 

7.10.2 验收内容和标准 

林地基准地价成果建立数据库，验收宜符合以下要求： 
a) 基准地价评估或更新工作程序和方法是否科学、合理； 
b) 进行基础图件、准备工作、资料收集、分析、整理和地价计算检查； 
c) 基准地价评定检查，检查评估或更新程序、方法是否正确，基准地价评估或更新结果是否合理； 
d)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表等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当地实际情况； 
e) 编图检查，检查基准地价图编制方法及图示、符号、注记、图例是否正确，与基准地价表是否

一致等； 
f) 基准地价评估报告检查，基准地价评估报告是否全面、论述是否清楚、对工作中的技术问题处

理是否得当、对成果应用的论述是否合理等； 
g) 验收部门根据需要增加的其他检查项目。 
h) 基准地价验收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根据需要，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地市

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 

7.10.3 形成验收意见 

验收意见主要内容包括： 
a) 验收组织单位、验收时间、参加验收人员和验收方法； 
b) 各分项验收结果及成果的综合评价； 
c) 不合格部分的问题类型、性质及修改意见； 
d) 对成果应用意见及建议。 
对不合格的成果，验收组要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待有关负责单位重新修正后，再次进行验收。 

7.10.4 成果公布与实施 

成果经验收合格，按程序听证后，报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公布实施，并按规定备案。 

8 林地宗地地价评估 

8.1 宗地地价评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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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宗地地价评估的程序为： 
a) 接受估价委托； 
b) 明确估价基本事项； 
c) 拟定估价作业计划； 
d) 估价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e) 实地查勘待估林地； 
f) 选定估价方法，试算宗地地价； 
g) 确定估价结果； 
h) 撰写估价报告； 
i) 估价报告备案并取得电子监管号、提交委托方； 
j) 估价资料归档。 

8.2 明确估价基本事项 

具体内容如下： 
a) 估价目的宜在估价委托书中明确； 

b) 明确待估宗地的实物状况和权益状况，对所在位置、范围、地上林木及林业设施状况等进行界

定，并有确定的依据和理由； 

c) 依据估价目的确定估价期日； 
d) 价格内涵根据估价目的确定，估价过程中，宜在全面描述价格类型、权利状况、估价期日、林

木主导功能、林业设施状况等基础上，明确说明上述各项内容的具体界定状况； 
e) 明确估价作业日期，根据开展估价作业工作时间据实确定。 

8.3 拟定估价作业计划 

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a) 拟定估价技术路线和估价方法； 
b) 拟定收集资料清单及收集资料渠道； 
c) 预计所需时间、人员和经费； 
d) 拟定工作量和进度安排。 

8.4 估价资料收集与整理 

8.4.1 资料收集 

主要内容如下。 
a) 价格影响因素资料：主要包括对宗地地价有影响的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特定因素资料，

以及收益成本相关资料。 
b) 待估宗地资料：主要包括宗地实物状况和权益状况等资料。 
c) 交易实例资料：主要包括交易实例的实物状况、权益状况、交易情况及价格影响因素等资料。 
d) 其他资料：主要包括宗地所在区域林地级别、基准地价、地价指数及相关图件等资料。 

8.4.2 资料整理 

主要内容如下： 
a) 核实资料数据来源是否可靠，有无显著异常，对不符合要求和特殊极值的资料予以剔除； 
b) 初步整理资料，判断是否满足待估林地估价要求，并记录存疑、缺失的资料，进行补充调查和

收集。用于估价的资料数据要妥善保管并存入档案。 

8.5 实地查勘待估林地 

估价人员需要到估价对象现场，查勘内容以待估宗地特定因素及评估所用案例的相关调查资料情

况为主，并对事先收集的有关估价对象的坐落、四至、面积、产权等资料进行核实。同时补充收集估价

所需的其他资料，以及对估价对象及其周围环境或道路状况进行拍照等。 
林木调查方法见GB/T 26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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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选定估价方法、试算宗地地价 

根据估价目的、估价对象的特点、所收集到的资料状况选定估价方法；林地宗地估价宜选用两种及

以上的估价方法进行估价。 

8.7 确定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从估价资料、估价方法、估价参数指标等的代表性、适宜性、准确性方面，对各测算价 
格进行客观分析后，选用简单算术平均法、加权算术平均法或综合分析法之一确定最终估价结果，并说

明理由。 

8.8 撰写估价报告 

宗地估价报告包括估价结果报告和估价技术报告，估价人员按规范格式撰写估价报告。 

8.9 估价报告备案、提交及估价资料归档 

估价报告完成后，及时提交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取得电子监管号后，提交给委托方。估价

机构对所用估价资料和宗地估价报告书进行分类整理和归档保管。 

9 不同估价目的的林地宗地地价评估 

9.1 林地承包经营价格评估 

林地承包经营价格是指在承包年期内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价格。 
林地承包经营价格评估还需考虑林地承包经营期限、有无其他经营或权利限制等方面因素。林地承

包经营价格评估方法宜采用收益还原法、市场比较法和基准地价修正法。确定土地还原率还宜考虑待估

林地权益状况和承包经营期限的影响。 

9.2 林地转让价格评估 

林地转让价格是指转让林地经营权或承包经营权的价格。 
林地转让最高年限为林地的剩余承包年限。转让林地的价格评估还需考虑原承包人投资改良林地

土壤、建设林业设施等因素。转让林地价格评估方法宜采用收益还原法、市场比较法和基准地价修正法。 

9.3 林地出租（转包）价格评估 

林地出租（转包）价格是指以出租、转包方式流转林地经营权的价格。 
林地出租（转包）最高年限不得超过林地的剩余承包年限。流转合同对受让方有土壤改良等投入要

求的，可在费用中合理体现。在评估林地经营权价格时，如果存在其他特殊约定，考虑其对土地权能、

权益的影响，进行适当修正。 
林地出租（转包）价格评估方法宜采用收益还原法、市场比较法。若林地基准地价体系包含经营权

基准地价的，可适用基准地价修正法。运用收益还原法时，由于经营权受让方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较大，

经营权的还原率宜略高于承包经营权的还原率。 

9.4 林地作价出资（入股）价格评估 

林地作价出资（入股）价格是以林地经营权作价出资或作价入股的股权价格。 

林地作价出资（入股）最高年限为林地的剩余使用年限或承包年限。当以经营权合法入股时，价格

评估参考9.3，并在估价报告中分析出资风险。 

9.5 林地抵押价格评估 

林地抵押价格是指依法可以抵押的林地经营权的价格。 
林地抵押价格评估设定的年限不得超过林地的剩余承包年限。林地抵押价格评估明确地上附着物、

定着物是否一并抵押。林地抵押价格评估宜采用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和成本逼近法。评估时宜充分

考虑抵押物强制处置风险、流转合同限制、变现风险、市场变化等因素。林地抵押价格评估体现谨慎原

则，充分考虑承包合同或流转合同约定。 
不同估价目的涉及的相关调查表格见附录B中表B.3~表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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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林地价格影响因素 

林地价格影响因素和林地主导功能用途分类分别见表A.1和表A.2。 

表A.1   林地价格影响因素表 
基本因素 次级因素 因子 

自然因素 

气候 
年均积温 

年均降水量 

地形 

海拔 
坡度 
坡位 
坡向 

地貌 地貌类型 

土壤 
土层厚度 

腐殖质厚度 
土壤质地 

生态环境 生物多样性（群落结构） 

社会经济 
因素 

政策法规 
林地政策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林地权利状况 

社会经济发展 

人均林业收入 
人均林地面积 
林地总规模 

单位林地投入劳动量 
单位林地投入资本量 

木材市场供求 

交通区位 

道路类型 
路网密度 

对外交通便利度 
交通通达度 

基础设施条件 基础设施配套水平 

特定因素 

宗地个别因素 

地块面积 
地块形状 

林木主导功能 
林木质量 
产量 

林木生长状况 
林龄 

林业设施状况 
采伐条件 
集材距离 
运输距离 
经营方式 

特殊因素 

特殊小气候条件 
特殊土壤 

特殊珍稀树种 
泥石流灾害 
环境污染 

居民行为影响 

注： 估价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具体影响因素，也可增补相关因素。 



TD/T XXXXX—XXXX 

21 

表A.2   林木主导功能用途分类表 

类别 林种 亚林种  主导经营目的或用途 

公  
益  
林  

防护林  

水源涵养林 以涵养水源、改善水文状况，调节区域和湿地水分循环，防止

河流、湖泊、水库淤塞，以及保护饮用水水源为主要经营目的  

水土保持林 以减缓地表径流、减少土壤冲刷、防止水土流失、保持和恢复

土地肥力为主要经营目的 

防风固沙林 以降低、减弱风速和风沙侵袭，防止或减缓风蚀，固定表土、

流沙为主要经营目的。 

农田牧场防护林 以保护农田、牧场减免自然灾害，改善农作物、牧草生长环

境，保障农、牧业生产为主要经营目的 

护岸林  以防止河岸、湖岸、海岸冲刷崩塌，固定河床为主要经营目的  

护路林  以保护铁路、公路、管线免受风、沙、水、雪侵害为主要经营

目的  

防火林  以阻隔或延缓森林火灾蔓延为主要经营目的 

其他防护林 以防雪、防雾、防烟、护鱼等其他防护作用为主要经营目的  

特种用

途林  

国防林  以掩护军事设施和用作军事屏障为主要经营目的 

自然保护区林 
以保护和恢复典型生态系统和珍贵、稀有动植物资源及其栖息

地或原生地，或者保存和重建自然遗产与自然景观为主要经营

目的  

实验林  以提供教学或科学实验场所为主要经营目的 

种质资源林 以培育优良种子和保存种质资源、基因为主要经营目的 

环境保护林 以净化空气、防止污染、降低噪声、改善人居环境为主要经营

目的  

风景林  以美化环境和旅游休闲地，维护自然生态景观为主要经营目的  

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

林  
以保护文化遗产地、历史遗迹、名胜古迹与革命遗址纪念地为

主要经营目的 

商  
品  
林  

用材林  

短轮伐期工业原料用

材林  以生产纸浆材、纤维材及特殊工业用木质原料为主要经营目的  

速生丰产用材林 通过使用良种壮苗和实施集约经营，森林生长指标达到相应树

种速生丰产林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森林 
其他用材林 其他以生产木材、竹材为主要经营目的 

经济林  

果树林  以生产各种干、鲜果品为主要经营目的 

食用原料林 以生产食用油料、饮料、调料、香料等为主要经营目的 

林化工业原料林 以生产树脂、木栓、单宁等非木质林产化工原料为主要经营目

的  

药用林  以生产药材、药用原料为主要经营目的 

其他经济林 以生产其他林副、特产品为主要经营目的 

能源林  
油料能源林 以生产生物柴油、工业乙醇所需原料为主要经营目的 

木质能源林 以生产薪炭林、木质生物质能源燃料为主要经营目的 

注： 以上不包括园地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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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 录 B  
（规范性） 

林地估价工作附表 

林地估价工作附表见表B.1~表B.9。相关因素的定量或定性化表述可参考林地定级成果。 

表B.1   交易实例因素调查表 

比较因素 实例一 实例二 …… 
地块位置    
面积    

交易双方情况    
交易目的    

成交价格及内涵    
付款方式    
成交时间    

自然

因素 

气候 
平均气温    

平均降水量    

地形 

海拔    
坡度    
坡位    
坡向    

地貌 地貌类型    

土壤 
土层厚度    

腐殖质厚度    
土壤质地    

生态环境 
生物多样性（群落结

构） 
   

社会

经济

因素 

政策法规 
林地政策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林地权利状况    

社会经济发展 

人均林业收入    
人均林地面积    
林地总规模    

单位林地投入劳动量    
单位林地投入资本量    

木材市场供求    

交通区位 

道路类型    
路网密度    

对外交通便利度    
交通通达度    

基础设施条件 基础设施配套水平    

特定

因素 
宗地个别因素 

地块面积    
地块形状    

林木主导功能    
林木质量    
产量    

林木生长状况    
林龄    

林业设施状况    
采伐条件    
集材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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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交易实例因素调查表（续） 

比较因素 实例一 实例二 …… 

特定

因素 

宗地个别因素 
运输距离    
经营方式    

特殊因素 

特殊小气候条件    
特殊土壤    
泥石流灾害    
环境污染    

居民行为影响    
运输距离    

 

表B.2   林地开发整治调查表 

样本编号： 
林地位置：         县（市）         乡（镇、场）          村 

开发整治单位  地    址  

电    话  开发整治时间  

开发整治前林地用途  开发整治后林地用途  

林地取得费 元/hm2 林地开发整治费 元/hm2 

林地开发整治税费 元/hm2 开发整治利润率 % 

林地面积 hm2   

整治后林地等级  开发整治周期  

位置略图  

备注  

调查人：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TD/T XXXXX—XXXX 

24 

表B.3   林地承包（转让、转包、出租）案例调查表 

样本编号： 

林地位置：       县（市）          乡（镇、场）          村 

林地权属权益状况（包括所有

权、使用权、承包经营权或经营

权等） 
 

发包（转出、出租）人（单

位）：  地址  电话  

承包（受让、承租）人（单

位）：  地址  电话  

面积 hm2 林地使用年期  终止日期  

承包（转让、转包、出租）时间  林地级别  主要树种  

地上林木主导功能用途  经营方式  

其他影响因素  

总承包（转让、转包、租）金 万元 

支付方式  

调整因素  调整后承包（转让、转包、

租）金 万元 

位置略图  

林地使用到期后地上物处置方式：  

调查人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注1：其他影响因素是指林业设施状况、林木生长状况、林木质量、林龄等其他影响林地价格的特定因素。 

注2：支付方式包括流转时一次性支付、采伐时一次性支付、逐年支付以及其他方式，逐年支付包括年租金固定、

年租金按常数递增或递减、年租金按一定比率递增或递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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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   林地作价出资(入股)案例调查表 

样本编号： 

林地位置：       县（市）          乡（镇、场）          村 

林地权属权益状况（包括所有

权、使用权、承包经营权或经营

权等） 
 

出地人（单位）：  地址  电话  

出资人（单位）：  地址  电话  

面积 hm2 林地使用年期  终止日期  

联营时间  联营年限  联营方式  

林地级别  主要树种  

地上林木主导功能用途  经营方式  

其他影响因素  

出地方所占股份比例 % 

出资人出资总金额  出资人所占股份比例 % 

调整因素  调整总地价 万元 

位置略图  

林地使用到期后地上物处置方式：  

调查人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注： 其他影响因素是指林业设施状况、林木生长状况、林木质量、林龄等其他影响林地价格的特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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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5   林地抵押案例调查表 

样本编号： 

林地位置：       县（市）          乡（镇、场）          村 

林地权属权益状况（包括所有

权、使用权、承包经营权或经

营权等） 
 

抵押人（单位）：  地址  电话  

抵押权人（单位）：  地址  电话  

面积 hm2 林地使用年期  终止日期  

抵押时间  抵押年限  林地级别  

地上林木主导功能用途  主要树种  经营方式  

其他影响因素  

评估总价格 万元 

抵押贷款额 万元 

支付方式  

调整因素  调整后抵押价格 万元 

位置略图  

林地使用到期后地上物处置方式：  

调查人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注： 其他影响因素是指林业设施状况、林木生长状况、林木质量、林龄等其他影响林地价格的特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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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6  林地投入-产出效益调查表 

样本编号：                    林地位置：          县

（市）：          乡（镇、场）：             村：  

树    种 

年 年 年 

投入/产出 指    标 单位    

产    出 

林产品 元/m3或元/吨    
林产品单价 元/ kg    
其他经营收入 万元    
总产出 万元    

物化投入 

苗    木 
数量 株    
单价 元/株    
总费用 元    

肥料投入 
数量 kg    
单价 元/kg    
总费用 元    

农    药 
数量 kg    
单价 元/kg    
总费用 元    

用    水 
数量 m3    
单价 元/m3    
总费用 元    

用    电 
数量 kW·h    
单价 元/（kW·h）    
总费用 元    

机械作业 
数量 hm2    
单价 元/hm2    
总费用 元    

固定资产折旧 
资产价值 元    
资产折旧率 %    
资产折旧额 元    

…      

人工投入 
造    林 

合计用工量 工日    
每工工资 元/工日    
工资总额 元    

…      

管理投入 
贷款利息  元    
保险费  元    

效益指标 

总收益 元    
总投入 元    
纯收入 元    
每公顷纯收入 元    

注： 以上指标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计量单位供参考，根据实际也可采用当地通行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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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7   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 

因素体系 
修正系数 

1 级地 2 级地 ……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自然因素 

平均气温   0     0    
平均降水量   0     0    

海拔   0     0    
坡度   0     0    

地貌类型   0     0    
土层厚度   0     0    

…   0     0    

社会经济

因素 

林地政策   0     0    
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 
  0     0    

林地权利状

况 
  0     0    

人均林业收

入 
  0     0    

人均林地面

积 
  0     0    

对外交通便

利度 
  0     0    

交通通达度   0     0    
…   0     0    

特定因素 

地块面积   0     0    
地块形状   0     0    

林木主导功

能   0     0    

林木质量   0     0    
集材距离   0     0    

…   0     0    
特殊小气候

条件   0     0    

特殊土壤   0     0    
泥石流灾害   0     0    
环境污染   0     0    

居民行为影

响   0     0    

…   0     0    
注： 根据实际情况可对因素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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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8   基准地价修正因素指标说明表 

修正因素 
1 级地 2 级地 ……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优 较优 一般 较劣 劣  

自然因

素 

气候 
平均气温            

平均降水量            

地形 
海拔            

坡度            

地貌 地貌类型            

土壤 土层厚度            

… …            

社会经

济因素 

政策法

规 

林地政策            

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 
           

林地权利状况            

社会经

济发展 

人均林业收入            

人均林地面积            

交通区

位 

对外交通便利

度 
           

交通通达度            

… …            

特定因素 

地块面积            

地块形状            

林木主导功能            

林木质量            

集材距离            

…            

特殊小气候条

件 
           

特殊土壤            

泥石流灾害            

环境污染            

居民行为影响            

…            

注： 根据实际情况可对因素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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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9   林地基准地价成果表 

林地级别 
基准地价 分布情况（区

域） 
面积 
hm2 

所占比例 
% 林地类别 元/m2 万元/hm2 

1 

乔木林地      
竹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2 

乔木林地      
竹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3 

乔木林地      
竹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4 

乔木林地      
竹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5 

乔木林地      
竹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       
合计 - - -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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